金家井乡人民政府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和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单位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案卷，是指已办结的行政处罚案卷。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的案卷评查是指乡政府通过对执法处室的行政执法案卷实施检查，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执法文书的规范性进行评判，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督察整改的活动。　　
第四条 乡政府组织人员依据本制度负责组织案卷评查工作。
第五条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要遵循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
[bookmark: _GoBack]第六条 案卷评查每年不定期进行，主要以随机抽查方式为主。
第七条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按照《河北省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文书参考样式（2021年版）》、《河北省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标准（2023年版本）》逐项对照评分，确定每本案卷的应得总分。
第八条 案卷评查应当一案一评。案卷评查情况、扣分理由及评查得分应作书面记录，并由评查人签名。
第九条 行政执法案卷经评查，逐卷作出优秀（95分以上）、良好（90-95分）、合格（70-89分）和不合格（70分以下）的评价。对得分在70分以下的，应对办案人员进行法律律法规知识培训。 
第十条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过程中发现错案的，立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启动纠错机制，技师撤销错误决定，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对案卷评查中发现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情况的，根据情节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离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暂扣行政执法证或者吊销行政执法证等处理决定；情节严重的，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